
06 2025年7月14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 校对毛凌波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7月10日晚，四川资中游客
朱先生一行4人在洪崖洞游览
时，一名红衣女子突然拍打朱
先生侄女的肩膀，并推销旅拍
产品。双方在沟通过程中言辞
激烈，发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
冲突。

当朱先生用手机录像取证时，
该女子用手拍打手机并要求删除
视频。随后，朱先生把视频发布到
社交平台，迅速引发关注。

13日上午，重庆市渝中区文
旅委发布通报表示，双方发生冲
突后，巡逻警力迅速到场处置，朱
先生一行因另有行程安排先行离
开。目前，相关部门已通过调取
查看现场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

询问当事人等对事件进行全面调
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公平公正予
以严肃处理。

随后，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渝
中区文旅委，想了解最新调查结
果和后续安排，但未能得到回应。

而事件当事人之一的朱先生
看到《情况通报》后，对记者表示，
通报内容和事实基本相符。他透
露，12日下午，重庆公安机关工作
人员给他打电话了解相关情况。
13日下午，他得知重庆有关主管
部门还将安排工作人员到资中，
与他见面沟通。

“这件事在朝好的方面发展，
我相信他们会公平公正地处理。”
朱先生表示。

7月12日11时许，眉山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布一
条高风险预警信息，当地
一群众被电信诈骗深度洗
脑，欲将400余克黄金（价
值约34万元）交给陌生人，
情况万分紧急，警方紧急
寻人。

7月13日，记者从仁寿
县公安局获悉，12日中午
12时许，一黄金店店长敏
锐察觉到一顾客疑似受害
人后迅速报警，民警火速
赶到现场成功止付，价值
34万元的黄金保住了！

据了解，此案受害人
疑似深陷一种新型复合型
电信网络诈骗陷阱。该陷
阱融合“线上诱导+线下
购金+快递交付”的特点，
诈骗分子诱导群众线下购
买大量黄金，再通过快递
寄送给指定“收货人”，从
而达到骗取黄金的目的。

仁寿县公安局在接到
市局反诈中心预警指令

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通
过微信群、朋友圈、QQ群
等线上社交媒体，迅速、广
泛转发预警信息。同时，
线下组织警力对辖区金店、
银行、快递网点等进行重点
摸排走访，告知最新诈骗手
法，提高商家警惕性，要求
一旦发现可疑购买或邮寄
黄金行为立即报警。

就在发布预警一个小
时后，中午12时许，文林街
道陵州路一黄金店铺的店
长在查看奎星社区网格员
转发的预警信息时，敏锐
地发现店内顾客王女士的
行为特征与预警描述高度
吻合，于是立即拨打了文林
派出所报警电话。民警火
速赶到，成功止付，为其保
住了价值34万元的黄金。

针对该诈骗案件的具
体情况，公安机关正在深
入开展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王越欣李庆

路边停车后拒不缴费
可行吗？7月10日，记者从
成都市双流区法院获悉，4
年间，一市民在路边临时
占道停车线停车近千次、
欠费1万余元被交通公司
起诉。法院审理后判决，
该市民应该付费。

2020年12月至2024
年9月期间，肖明（化名）在
路边临时占道停车场（点）
停车近千次，均未缴费。
后肖明将所驾驶的车辆依
规报废，也未补缴停车
费。交通公司遂将肖明诉
至双流法院，要求其支付
所欠停车费共计1万余元。

肖明辩称，其已缴纳
车船税、交强险等税费，交
通公司无权收取停车费用，
且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
证明实际停车时长，故不认
可交通公司的收费金额。

双流法院经审理认
为，依据《四川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管理
的通知》《中共成都市双流
区委办公室 成都市双流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优化区属国有资本布
局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等
文件，可明确案件里所涉
交通公司系双流区城区临
时占道停车收费管理人，
故交通公司有权收取案涉
车辆在相关路面停车区域
内停放所产生的费用。

庭审中，交通公司提
供了案涉车辆停车欠费明
细，肖明虽不予认可，但其

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
己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
举证”原则，肖明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肖明
认可自己曾收到停车收费
票据，说明其已知将车辆
停放于路边车位需缴费及
车辆欠费情况，但其在长
达四年的时间内并未缴纳
停车费用，系故意违约，应
承担支付所欠停车费及相
关利息的违约责任。

双流法院依法判决肖
明支付交通公司停车费1
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法官介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等规定，政府授权单位有
权对占用公共道路的停车
行为收取费用。因此，停
车费缴纳通知单（电子或
纸质）具有法律效力，车主
需按公示标准及时缴费。

如遇欠费情况，相关
单位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车主补缴欠费及
利息等。

如何依法处理停车费
问题？车主可通过收费小
票或微信小程序等核对订
单并缴费，若有欠费，主动
补缴可能减轻自身违约责
任，避免纠纷成讼；若对费
用有疑问，可通过官方渠
道申诉，切勿置之不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戴竺芯

新华社重庆7月13日电
13日晚，重庆市渝中区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关于
游客在重庆洪崖洞景区遭遇
违规揽客的处理情况通报。

通报称，经查，唐某违规
揽客行为属实，且揽客过程
中态度恶劣，扰乱公共场所
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渝
中区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给予唐
某行政罚款处罚。重庆市摄
影行业协会对唐某进行从业
限制。洪崖洞景区将唐某列
入“黑名单”、禁止其在洪崖
洞景区从事经营行为。唐某
已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
误，就其不当行为向当事游
客真诚道歉。

通报表示，当地针对游
客朱某波等一行在洪崖洞景
区的不佳体验，已派出工作
组专程上门慰问致歉。

据悉，下一步渝中区将
对全区文化旅游市场乱象拉
网排查，制定出台文化旅游
市场系统整治“十严禁”举
措，以“零容忍”的态度彻查

“收费带路”“拉客揽客”“饭
托”等游客和市民反映强烈
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扰乱市
场秩序、影响城市形象的行
为绝不姑息，持续以实际行
动打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消
费环境和安全、文明、有序的
旅游秩序。

四川游客游览洪崖洞遇“揽客拍照”

重庆文旅部门登门致歉
违规揽客者列入黑名单

7月12日，封面新闻报道了重庆洪崖洞景区一商户强行揽客拍照，并与游客发生冲
突的事件。13日上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发布通报称，“对此事给游客带来的不佳
体验深表歉意”，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同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洪崖洞景区部分商户处获悉，职能部门还将从
14日起，对景区摄影商户进行停业整顿。

重庆渝中区通报：

违规揽客者被罚款
并列入“黑名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与消费者
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
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拍照经
济”本是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但
强行拉客拍照，涉嫌强买强卖。

那么，“揽客拍照”的情况在
景区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记者
分别前往重庆两个网红景点——
洪崖洞和李子坝轻轨穿楼观景台
进行了实地探访。

虽然近期重庆室外气温高，
但由于是周末，又值暑假，洪崖洞
景区人气不减，也确实有摄影商
户围着游客招揽生意。

记者与其中一名摄影商户攀
谈，当她得知记者有拍照意愿后，便
主动带记者到店铺位置洽谈价格。
在记者以价格较贵为由拒绝拍照
后，商户并未继续劝说纠缠。

另一摄影商户表示，他知道
前两天发生的揽客纠纷。“这种情
况很少，都是个别现象，这种行为
是在给重庆形象抹黑。”

经过一番打探，记者在洪崖洞
并没有遭遇到摄影商户强行揽客
的情况。其后，记者又来到李子坝
轻轨穿楼观景台进行实地调查。

进入观景台区域，有两个摄
影商户主动上前招揽生意。在记
者明确表示拒绝后，商户未再进
行劝说。

“今天是我们营业的最后一
天，明天就不让我们拍了。因为
洪崖洞那个事情有点影响，我们
会暂停营业进行整改。”一位王姓
商户对记者说。

谈及洪崖洞发生的揽客拍照
纠纷，李子坝观景台的多位摄影
商户认为，事件影响恶劣，需引以
为戒，但强买强卖只是个别现
象。商户杰女士表示，商户和游
客之间可能在沟通上存在一定问
题，只要心平气和地沟通，可能就
不会吵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嘉豪 黄晓庆 实习生 张彤睿
摄影报道

记者实地走访“强买强卖”是个别现象

文旅部门通报后续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最新动态

反诈预警发出1小时
金店店长敏锐发现受骗者

价值34万元的黄金保住了

车主路边停车近千次、欠费万余元
法院判决：应当支付

拍案说法

重庆洪崖洞景区。


